《山南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政策解读
一、出台背景
[bookmark: _Hlk213684081]为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，规范公租房的建设、分配和管理等相关工作，提升住房保障服务水平，根据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11号令）、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意见》（建保〔2019〕55号）、《山南地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山行办法〔2011〕89号）、《西藏自治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市住建局结合实际起草了《山南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。
二、编制依据
本实施细则的编制，是基于2011年10月发布实施的《山南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2025年7月实施的《西藏自治区公租房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结合山南市公租房发展现状制定，对应自治区上位法对公租房管理要求的变化，力求对山南市原有管理办法进行补充和完善，进一步明确管理职能职责、房源来源、资金管理、保障范围、申请配租、租后管理、退出流程等内容。
三、使用范围
本细则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公共租赁住房的房源筹集、申请受理、审核配租、租后管理、退出和监督管理等工作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实施细则》共分为总则、房源筹集、保障对象、申请流程、轮候配租、租后管理、退出、监督管理及附则共九章43条，重点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进一步明确了公租房的定义
结合近年来公租房、廉租房、周转房等保障性住房的管理变化，根据自治区相关文件的解释，本细则进一步明确了公租房的定义。
（二）优化和调整了职责分工
实施细则明确了市住建局是本市公租房的行政主管部门，牵头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租房的筹集、准入、分配、退出和运维等工作，负责公租房信息系统建设和档案管理，推动公租房管理信息化、电子化；其他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能职责做好配合工作。
（三）适度调整并细化条款内容
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了公租房房源标准、资产管理、申请条件、申请流程、资料内容、租后管理及退租腾退条件和流程，具体如下：
1.根据自治区最新文件，政府投资或合作投资的公租房原则上套均建筑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以内。
2.对公租房建设资金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来源分别进行了明确，指明了公租房房源筹集资金来源。
3.对公租房不同筹集方式的资产权属问题进行了明确，可以有效避免公租房在权属划分问题上的矛盾。
4.申请条件对申请人年龄、居住面积、缴纳社保、劳动合同、收入水平、缴租能力等多方面进行了细化。
5.明确了10类优先保障对象及优先级。
6.申请流程中进一步细化并明确了申请人需要提供的材料内容，并对申请程序、审查程序及时效进行了限定。
7.加强了对公租房租赁合同内容、配租过程及租后管理、退出机制上的措施及手段。
（四）明确了四大类保障人群的租金标准
1.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，月租金标准原则为0.5元/平方米。
2.其他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，月租金标准原则为2元/平方米。
3.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，月租金标准原则为当地同地段同档次普通商品住房市场租金的40%，原则上不超过8元/平方米。
4.新就业无房职工、城镇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及其他特殊群体，月租金标准原则为当地同地段同档次普通商品住房市场租金的60%，原则上不超过12元/平方米。
其中：第1、2类租金标准为自治区统一标准；第3、4类租金标准按照《西藏自治区公租房管理暂行办法》相关要求，结合山南实际，取下限值。
（五）进一步明确了腾退流程
承租人申请退出公租房，需要按照提出申请、办理验房、结算费用三个主要流程，明确了骗取公租房、改变公租房用途、从事违法活动等多种强制腾退情况，并对拒不腾退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（六）实施细则执行期限
自本细则公布之日起，新（续）租按本细则执行，同步参照执行《西藏自治区公租房管理暂行办法》。
